东青实验学校易制爆化学药品管理制度

一、总则

1.为加强易制爆化学品的安全管理，预防爆炸事故及非法流失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制定本制度。

2.适用范围：学校实验室、仓库等涉及易制爆化学品储存、使用的场所。

二、管理职责

1.校长：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，签署安全责任书。

2.安全分管领导：组织落实管理制度，定期开展安全检查。

3.实验室管理员：负责药品的验收、储存、发放及台账管理，实行“双人双锁”。

4.任课教师：规范实验操作，监督学生使用，确保全程可控。

三、采购与备案

1.审批流程：  

   - 需使用易制爆化学品的实验课程，由化学教师提前申报，经分管领导审批。  

   - 采购前向属地公安机关备案，通过合法渠道购买。  

2.限量采购：  

   - 单次采购量不得超过教学实验实际需求，禁止超量存储。  

   - 供应商须具备危化品经营资质，留存许可证复印件。

四、储存管理

1.专用储存条件：  

   - 设置独立储存柜（防爆、防火、防腐蚀），远离火源、电源及震动源。  

   - 配备通风设备、防泄漏托盘和防盗报警装置。  

2.分类存放：  

   - 易制爆化学品与其他化学品分柜存放，禁忌物严禁混存（如硝酸盐与有机物分开）。  

   - 包装容器标明名称、浓度、危险标志及采购日期。  

五、使用规范

1.领用登记：  

   - 填写《易制爆化学品领用记录表》（包括品名、用量、用途、领用人、归还量等），双人签字确认。  

   - 现用现领，实验后剩余药品立即归还储存柜。  

2.操作要求：  

   - 教师演示实验时需佩戴防护用具（护目镜、手套等），学生实验须在教师全程监督下进行。  

   - 禁止私自改变实验方案或超量使用。  

六、废弃物处置

1.实验产生的易制爆废弃物需单独收集，暂存于专用容器。  

2.联系环保部门或有资质的处理单位统一处置，严禁倒入下水道或普通垃圾桶。  

七、安全监督与培训

1.日常检查：  

   - 每月对储存环境、台账记录、消防设施进行检查，留存检查记录。  

   - 发现隐患（如包装破损、标签脱落）立即整改。  

2.教育培训：  

   - 每学期对师生开展易制爆化学品安全培训，包括应急处理、灭火方法等。  

八、应急管理

1.制定《易制爆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》，明确泄漏、火灾等情况的处置流程。  

2.实验室配备应急物资（灭火器、沙土、中和剂等），张贴急救电话。  

九、责任追究

1.违反制度导致事故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 

2.发生丢失、被盗等情况，立即报告公安机关（24小时内），并配合调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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